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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冠狀病毒病爆發對業務運營的潛在影響

本公告乃由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董事會（「董事會」）自願作出，旨在令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獲悉本集團的最
新業務發展。

自二零二零年一月冠狀病毒病 (COVID-19)爆發（「疫情」）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
多個省市已採取緊急公共衛生措施及多項行動防止疫情蔓延，包括但不限於
對春節假期後的復工日期施加限制及對若干城市施行的封閉政策以禁止各省
之間及╱或各省市之內的人員流動。

本集團位於江蘇省無錫市及宜興市的生產工廠在中國春節假期及相關政府部
門規定的停工期後，已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恢復運作。然而，由於受到相
關政府部門限制各省市間人員流動及隔離防疫的政策影響，若干員工無法按
計劃返回生產單位，導致工廠產能暫時下降。隨著員工陸續復工，截止二零二
零年三月六日，本集團之實際產能已達到原正常產能約百分之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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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復工前之短暫停產及產能下降對本集團的整體生產水平造成短暫
影響。本集團正致力減輕有關不利影響，並將採取各種措施以彌補產能短缺，
及與客戶及供應商保持聯繫以調整生產及交貨時間表，並同時實施成本控制
措施以減輕有關疫情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表現的影響。董事會預期，本集團
工廠短暫停工及產能下降將不會對本集團交付訂單的能力及本集團的營運資
金造成重大影響。董事會將繼續評估疫情對本集團營運及財務表現的影響，如
有需要將於適當時候作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博耳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錢毅湘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四名執行董事錢毅湘先生、賈淩霞女士、查賽彬
先生及錢仲明先生；及 (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志達先生、唐建榮先生及瞿唯
民先生。


